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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机制砂的应用，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

用，确保工程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工程用机制砂的质量控制及其混凝土和

砂浆的配合比设计、制备、施工和验收。 
1.0.3  机制砂在建设工程中应用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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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机制砂 manufactured sand 
    以岩石、卵石、矿山废石和尾矿等为原料，经除土处理，由

机械破碎、整形、筛分、粉控等工艺制成的，级配、粒型和石粉

含量满足要求且粒径小于 4.75mm 的颗粒，不包括软质、风化的

颗粒。 
2.0.2  天然砂 natural sand 
    在自然条件作用下，岩石产生破碎、风化、分选、运移、堆

（沉）积，形成的粒径小于 4.75mm 的岩石颗粒，但不包括软质、

风化的颗粒。 
2.0.3  混合砂 mixed sand  
    由天然砂与机制砂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砂。 
2.0.4  石粉含量 fine content 
    机制砂中粒径小于 75μm的颗粒含量。 
2.0.5  亚甲蓝值（MB 值）methylene blue value 
    用于判定机制砂吸附性能的指标。 
2.0.6  片状颗粒 flaky particles in manufactured sand 
    机制砂中粒径 1.18mm 以上的机制砂颗粒中最小一维尺寸小

于该颗粒所属粒级的平均粒径 0.45 倍的颗粒。 
2.0.7  机制砂混凝土 manufactured sand concrete 
    以机制砂或混合砂为细骨料配制的预拌混凝土。 
2.0.8  机制砂砂浆 manufactured sand mortar 
    以机制砂或混合砂为细骨料配制的预拌砂浆，包括湿拌砂浆

和干混砂浆。 
2.0.9  流动度比 mortar fluidity ratio 
    机制砂与中国 ISO 标准砂在相同水胶比和胶砂比条件下水泥

胶砂流动度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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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需水量比 water requirement ratio 
机制砂与中国 ISO 标准砂在规定水泥胶砂流动度偏差下的用

水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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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设工程宜选用生产母岩为石灰岩、石英岩、花岗岩、安

山岩、闪长岩、玄武岩等的机制砂，且母岩的抗压强度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 的规定。 
3.0.2  用矿山废石和尾矿等生产的机制砂，有害物质除应符合本

标准规定外，还应符合我国环保和安全相关标准的要求。 
3.0.3  机制砂进场后应按产地、类别及规格分别堆放，防止人为

碾压及污染产品。 
3.0.4  机制砂混凝土及砂浆制备和施工过程中，应对计量、混合、

搅拌、运输、施工及养护进行全过程控制。 
3.0.5  机制砂混凝土及砂浆的生产与应用不应对人体、生物和环

境造成有害的影响，涉及有关安全与环保的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的规定。 
3.0.6  机制砂混凝土及砂浆的放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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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机制砂 

4.1  一般规定 

4.1.1  机制砂按颗粒级配、石粉含量、亚甲蓝（MB）值、泥块

含量、有害物质、坚固性、压碎指标、片状颗粒含量技术要求分

为Ⅰ类、Ⅱ类、Ⅲ类三个类别。 
4.1.2  机制砂按细度模数分为粗砂、中砂、细砂，其细度模数分

别为：粗砂，3.7～3.1；中砂，3.0～2.3；细砂，2.2～1.6。 
4.1.3  混合砂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存储和

运输等应按机制砂执行，机制砂与天然砂的混合比例由试验确定，

且天然砂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 的

规定。 
4.1.4  机制砂进场后应进行抽样复检，检验不合格的机制砂不得

使用。 

4.2  技术要求 

4.2.1  机制砂的颗粒级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Ⅰ类砂的累计筛余应符合表 4.2.1-1 中 2 区的规定；Ⅱ类

和Ⅲ类砂的累计筛余应符合表 4.2.1-1 的规定。砂的实际颗粒级配

除 4.75mm 和 0.60mm 筛档外，可以超出，但各级累计筛余超出

值总和不应大于 5%。 
2  Ⅰ类砂的分计筛余应符合表 4.2.1-2 的规定，对于 MB＞

1.4 的机制砂，0.15mm 筛和筛底的分计筛余之和不应大于 25%。 
3  Ⅰ类砂的细度模数应为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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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累计筛余 

砂的分类 机制砂、混合砂 

级配区 1 区 2 区 3 区 

方孔筛尺寸（mm） 累计筛余（%） 

4.75 5～0 5～0 5～0 

2.36 35～5 25～0 15～0 

1.18 65～35 50～10 25～0 

0.60 85～71 70～41 40～16 

0.30 95～80 92～70 85～55 

0.15 97～85 94～80 94～75 

表 4.2.1-2  分计筛余 

方孔筛尺寸（mm） 4.75 2.36 1.18 0.60 0.30 0.15 筛底 

分计筛余（%） 0～5 10～15 10～25 20～31 20～30 5～15 0～20 

注：当 MB＞1.4 时，0.15mm 筛和筛底的分计筛余之和不应大于 25%。 

4.2.2  机制砂的石粉含量应符合表 4.2.2 的规定。 
表 4.2.2  石粉含量 

类别 亚甲蓝值（MB） 石粉含量（质量分数，%） 

Ⅰ类 

MB≤0.5 ≤15.0 

0.5＜MB≤1.0 ≤10.0 

1.0＜MB≤1.4 或快速试验合格 ≤5.0 

MB＞1.4 或快速试验不合格 ≤1.0 

Ⅱ类 

MB≤1.0 ≤15.0 

1.0＜MB≤1.4 或快速试验合格 ≤10.0 

MB＞1.4 或快速试验不合格 ≤3.0 

Ⅲ类 MB≤1.4 或快速试验合格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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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2  

类别 亚甲蓝值（MB） 石粉含量（质量分数，%） 

Ⅲ类 MB＞1.4 或快速试验不合格 ≤5.0 

注：1  当 MB＞1.4 或快速试验不合格时，根据使用环境和用途，经试验验

证，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Ⅰ类砂石粉含量可放宽至不大于 3.0%，Ⅱ类砂

石粉含量可放宽至不大于 5.0%，Ⅲ类砂石粉含量可放宽至不大于 7.0%。 
    2  砂浆用砂的石粉含量不做限制。 

4.2.3  机制砂的泥块含量应符合表 4.2.3 的规定。 

表 4.2.3  泥块含量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0.2 ≤1.0 ≤2.0 

4.2.4  机制砂中如含有云母、轻物质、有机物、氯化物、硫化物

及硫酸盐，其含量应符合表 4.2.4 的规定。 
表 4.2.4  有害物质含量 

类别 Ⅰ类 Ⅱ类 Ⅲ类 

云母（质量分数，%） ≤1.0 ≤2.0 

轻物质（质量分数，%） ≤1.0 

有机物 合格 

硫化物及硫酸盐（按 SO3 质量计，%） ≤0.5 

氯化物（以氯离子质量计，%） ≤0.01 ≤0.02 ≤0.06 

4.2.5  机制砂的压碎指标应符合表 4.2.5 的规定。 

表 4.2.5  压碎指标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单级最大压碎指标（%） ≤20 ≤25 ≤30 

4.2.6  机制砂的坚固性采用硫酸钠溶液法进行试验时，砂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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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率应符合表 4.2.6 的规定。 

表 4.2.6  坚固性指标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质量损失率（%） ≤8 ≤10 

4.2.7  Ⅰ类机制砂的片状颗粒含量不应大于 10%。 
4.2.8  机制砂的表观密度不应小于 2500kg/m3；松散堆积密度不

应小于 1400kg/m3，空隙率不应大于 44%。 
4.2.9  当需方提出要求时，应出示膨胀率实测值及碱活性评定结果。 
4.2.10  当需方提出要求时，应出示含水率和面干吸水率实测值。 
4.2.11  机制砂放射性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

核素限量》GB 6566 的规定。 

4.3  检验及验收 

4.3.1  机制砂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进场复验。 
4.3.2  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第4.2节的所有技术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1  新产品投产时； 
2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3  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4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5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或使用单位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4.3.3  机制砂出厂检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配（含细度模数)、亚

甲蓝值与石粉含量、泥块含量、压碎指标、松散堆积密度。Ⅰ类

机制砂出厂检验项目还应包括片状颗粒含量。 
4.3.4  机制砂进场应提供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包括产品质量合格

证、出厂检验报告及有效期内型式检验报告。产品质量合格证应

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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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制砂类别、等级和生产企业信息； 
2  批量编号及供货数量； 
3  出厂检验结果、日期及执行标准编号； 
4  合格证编号及发放日期； 
5  检验部门及检验人员签章。 

4.3.5  机制砂进场后应进行抽样复验，复验项目应包括：颗粒级

配（含细度模数）、亚甲蓝值与石粉含量、泥块含量、压碎指标、

坚固性、松散堆积密度、表观密度和氯离子含量。 
4.3.6  机制砂出厂检验和进场复验应按检验批进行。检验批组批

规则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机制砂进场复验宜按同产地、同类别、同规格及进场量组

批，连续进场每 600t 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600t 亦为一个检验批。 
2  机制砂出厂检验，按同分类、类别及日产量组批，日产

量不超过 4000t，每 2000t 为一批，不足 2000t 亦为一批；日产量

超过 4000t，按每条生产线连续生产 8h 的产量为一批，不足 8h
的亦为一批。 
4.3.7  机制砂出厂检验和进场复验应按下列规则判定： 

1  产品经检验，各项试验结果均符合本标准第 4.2 节规定

时，可判为该批产品合格。 
2  当有一项试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第 4.2 节相应规定时，则

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对该项指标进行复验。经复验后，

若试验结果符合规定，可判为该批产品合格；若仍然不符合 4.2
节规定时，则判为不合格。当有两项及以上试验结果不符合时，

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4.3.8  机制砂取样及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

GB/T 1468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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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制砂混凝土 

5.1  一般规定 

5.1.1  机制砂与天然砂参配制备混凝土时，应经试验确定适合的

参配比例，保证相关技术指标满足要求。 
5.1.2  机制砂混凝土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

混凝土》GB/T 14902 和《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 的规

定，并应符合工程设计的要求。 
5.1.3  机制砂配制有抗裂要求的混凝土时，应通过早期收缩和抗

裂试验优化配合比。 
5.1.4  机制砂配制有耐久性要求的混凝土时，其配合比设计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和《混凝土结

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 的规定。 
5.1.5  以机制砂制备混凝土应考虑其所处环境类别、作用等级和

设计要求，应对不同岩性机制砂混凝土进行耐久性验证。 

5.2  原材料质量要求 

5.2.1  机制砂混凝土用水泥、机制砂、粗骨料、掺合料、外加剂

等原材料进场时，应按规定批次提供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

告、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等质量证明文件；原材料进场后进

行随机抽检，质量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5.2.2  机制砂的性能指标应符合本标准第 4.2 节的规定要求，用

于不同用途混凝土的机制砂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于混凝土结构工程的机制砂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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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于高性能混凝土的机制砂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高性能混凝土用骨料》JG/T 568 的相关规定； 
3  用于具有抗冻、抗渗以及高强、泵送等要求的混凝土的

机制砂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 的相关规定。 
5.2.3  水泥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
等标准的有关规定。 
5.2.4  矿物掺合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粉煤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

煤灰》GB/T 1596 的有关规定； 
2  粒化高炉矿渣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砂浆

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 的有关规定； 
3  其他矿物掺合料应符合相关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5.2.5  粗骨料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

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 的规定。 
5.2.6  混凝土用外加剂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

GB 8076 等标准的有关规定。 
5.2.7  机制砂混凝土用水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

标准》GB 50164 和《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有关规定。 

5.3  配合比设计 

5.3.1  机制砂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试配、调整与确定，应按现

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的规定进行。 
5.3.2  机制砂混凝土的水胶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

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的规定确定。 
5.3.3  机制砂混凝土的单位用水量宜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

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进行初选，并根据流动度比、需水量

比进行调整，具体用水量应经试验确定；单位用水量可通过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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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剂调整。 
5.3.4  机制砂混凝土中掺合料的用量可根据机制砂中的石粉含量

调整，具体用量需经试验确定。 
5.3.5  机制砂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应根据机制砂中的石粉含量调

整胶凝材料用量，具体用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5.3.6  机制砂混凝土的砂率应根据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要求、机制

砂的细度模数、石粉含量及其他材料性能经试验确定。当采用相

同细度模数的砂配制混凝土时，机制砂混凝土的砂率宜较天然砂

混凝土适当提高。 
5.3.7  粗骨料和细骨料的用量应根据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

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的规定确定。 
5.3.8  外加剂的品种与掺量应根据机制砂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施

工要求、运输距离、混凝土所处环境条件等因素经试验后确定，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 和《混凝土外

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 的规定。 
5.3.9  有特殊要求的机制砂混凝土在进行配合比设计时，除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的规定外，

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4  制备与施工 

5.4.1  机制砂应分仓单独储存，并宜采取防止离析的措施，各种

原材料的储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 和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 的规定。 
5.4.2  机制砂混凝土原材料应采用电子设备计量，其精度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站（楼）》GB/T 
10171 的规定。 
5.4.3  机制砂混凝土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并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预拌混凝土》GB/T 14902 和《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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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64 的规定。 
5.4.4  机制砂混凝土的运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

GB/T 14902 和《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 的规定，且在

运输过程中不应出现离析和分层现象。 
5.4.5  机制砂混凝土的浇筑和养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 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的相关规定；机制砂混凝土浇筑后应采用机械振捣，当采用干硬

性混凝土拌合物浇筑成型混凝土制品时，宜采用振动台或表面加

压振动成型。 
5.4.6  以机制砂混凝土浇筑大体积混凝土，在养护过程中应进行

温度控制，混凝土内部和表面的温差应符合设计要求。 
5.4.7  冬季施工环境下，机制砂混凝土的浇筑和养护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 的规定。 

5.5  质量验收 

5.5.1  预拌机制砂混凝土出厂检验和交货检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预拌混凝土》GB/T14902 的规定。 
5.5.2  机制砂混凝土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

标准》GB 50164、《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和《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规定。 
5.5.3  机制砂混凝土强度的评定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

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 的规定。 
5.5.4  机制砂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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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机制砂砂浆 

6.1  一般规定 

6.1.1  机制砂可用于制备砌筑砂浆、抹灰砂浆和地面砂浆；Ⅰ、

Ⅱ、Ⅲ类机制砂可用于配制各强度等级的砂浆。 
6.1.2  机制砂制备砂浆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 和《预拌砂浆应用技术标准》DB22/T 5056 的规定。 
6.1.3  机制砂与天然砂参配使用时，参配比例应经试验确定。 
6.1.4  机制砂砂浆拌合物应具有良好的保水性、粘聚性和流动性，

不得离析或泌水。 
6.1.5  制备机制砂砂浆前应根据机制砂砂浆的施工性能特点制定

机制砂砂浆生产质量管理技术方案，并在施工前做好技术交底。 
6.1.6  机制砂砂浆施工过程中应做好施工记录和养护记录。 

6.2  原材料质量要求 

6.2.1  机制砂砂浆用水泥、机制砂、掺合料、外加剂等原材料进

场时，应按规定批次提供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产品合

格证、使用说明书等质量证明文件；原材料进场后进行随机抽检，

质量应满足本标准的要求。 
6.2.2  机制砂的性能指标应符合本标准第 4.2 节的规定要求，同

时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 的规定。 
6.2.3  水泥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
《砌筑水泥》GB/T 3183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6.2.4  砂浆用外加剂性能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减水剂、引气剂、缓凝剂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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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外加剂》GB 8076 的规定； 
2  增塑剂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砌筑砂浆增塑剂》JG/T 

164 和《抹灰砂浆增塑剂》JG/T 426 的规定； 
3  防水剂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砂浆、混凝土防水剂》

JC/T 474 的规定； 
4  当使用其他具有特殊功能的外加剂时，应符合相关标准

的规定。 
6.2.5  用于配制机制砂砂浆的其他原材料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 的规定。 

6.3  配合比设计 

6.3.1  机制砂砂浆的配合比设计、试配、调整与确定应按现行行

业标准《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JGJ/T 98 和《抹灰砂浆技术

规程》JGJ/T 220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 
6.3.2  机制砂配制砂浆的单位用水量和单位胶凝材料用量宜在天

然砂配制砂浆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增加量应经试验确定。 
6.3.3  有特殊要求的机制砂砂浆，其性能要求应符合相关标准的

规定和设计要求，配合比应通过试验优化确定。 

6.4  制备与施工 

6.4.1  机制砂砂浆的制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 223 和《预拌砂浆应用

技术标准》DB22/T 5056 的规定。 
6.4.2  机制砂砂浆原材料计量应釆用电子设备自动计量，计量允

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 的规定。 
6.4.3  机制砂砂浆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搅拌，搅拌时间不应低于

天然砂砂浆搅拌时间，并直至拌合物均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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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采用混合砂制备砂浆时，机制砂与天然砂应分开存放，在制

备过程中再行参配使用，机制砂与天然砂参配比例应经试验确定。 
6.4.5  干混砂浆的包装和贮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

GB/T 25181 的规定。 
6.4.6  机制砂砂浆的运输和储存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预拌砂浆》

GB/T 25181 和《预拌砂浆应用技术标准》DB22/T 5056 的规定。 
6.4.7  干混砂浆进场后的拌合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预拌砂浆应

用技术规程》JGJ/T 223 和《预拌砂浆应用技术标准》DB22/T 5056
的规定。 
6.4.8  机制砂砂浆的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拌砂浆应用技

术规程》JGJ/T 223 的规定。 

6.5  质量验收 

6.5.1  预拌砂浆进场时，应检查出厂检验报告和型式检验报告。 
6.5.2  各类砂浆检验批次和抽检数量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预拌

砂浆应用技术标准》DB22/T 5056 的规定。 
6.5.3  机制砂砂浆的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 和《预拌砂浆应用技术标准》DB22/T 5056 的规定。 
6.5.4  机制砂砂浆施工质量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预拌砂浆应

用技术规程》JGJ/T 223 和《预拌砂浆应用技术标准》DB22/T 5056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砌筑砂浆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 的规定； 
2  抹灰砂浆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

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的规定； 
3  地面砂浆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面工程

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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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所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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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预拌混凝土》GB/T 14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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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喷射混凝土用速凝剂》GB/T 35159 
26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 



 

 

19  

27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28 《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29 《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JGJ/T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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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混凝土防冻剂》JC 475 
36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标准》DB22/T 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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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机制砂应用技术标准》DB22/T 5162-2024，经吉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于 2024 年 8 月 13 日以第

656 号通告批准、发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科研、学校等单位有

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机制砂应

用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

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

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

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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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经过多年来的大规模开采，吉林省域内的天然砂资源不断

减少，随着城乡建设的不断发展和环保整治力度的逐步加大，导

致天然砂供应日趋紧张，从而使得机制砂的生产应用越来越受到

关注，机制砂逐步替代天然砂已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

机制砂在吉林省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领域已较多应用，鉴于机

制砂与天然砂性能有较大差异，为有效规范机制砂在建设工程中

的推广应用，保证工程质量，而制定本标准。 
1.0.2  本条明确了本标准的应用范围及机制砂应用中的主要质量

控制环节。 
1.0.3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与其他标准、规范的关系。本标准难以

对所有机制砂混凝土、机制砂砂浆的应用情况作出规定，在实际

应用中，本标准作出规定的，按本标准执行；未作出规定的，按

现行相关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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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2  机制砂的生产原料种类较为广泛，生产技术水平也逐步提

高，与天然砂相比具有自身特性，颗粒级配、粒型及粉料含量对

混凝土及砂浆性能具有重要影响。 
2.0.3～2.0.6  列出的术语与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
一致。 
2.0.7  随着天然砂可用资源的减少，以及机制砂生产的逐步发展，

很多混凝土或砂浆生产企业采用混合砂,即采取天然砂与机制砂

组合的方法来保证机制砂混凝土与机制砂砂浆质量，本标准中，

无论采用单一机制砂还是采用混合砂配制混凝土或砂浆，都视为

机制砂混凝土或机制砂砂浆。 
2.0.8  根据工程建设的不同需求，砂浆的形式可分为预拌和干混

两种形式，采用机制砂或混合砂配制的砂浆，也必然存在机制砂

预拌砂浆和机制砂干混砂浆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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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规模生产的砂石企业一般同时生产机制砂和碎石产品，为

保证生产的砂、石骨料具有足够的强度以满足混凝土强度等性能

的要求，增加了母岩种类及抗压强度的要求。在现行国家标准《建

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 中对不同种类的岩石，分别给出了

相应的抗压强度指标值。 
3.0.2  用于生产机制砂的原料质量，直接决定了机制砂相关技术

指标的优劣，必须对其有害物质含量作出规定，同时要求机制砂

产品在生产、运输及使用过程中符合环保及安全等相关要求。 
3.0.4  为确保机制砂混凝土及砂浆的质量，必须进行全过程控制。 
3.0.5  机制砂混凝土及砂浆的生命周期较长，在各个阶段都会对

人体、生物和环境产生影响，因此，要对其涉及的安全与环保方

面做出规定。 
3.0.6  机制砂混凝土及砂浆的放射性水平，除机制砂的影响之外，

其他组分也不同程度存在影响，所以，要对其整体放射性水平作

出规定。 



 

 

28  

4  机制砂 

4.1  一般规定 

4.1.1  机制砂的分类与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 保

持一致，根据技术要求分为Ⅰ类、Ⅱ类、Ⅲ类三个类别，可用于

不同混凝土的配制。 
4.1.2  机制砂的细度模数遵从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 的规定，但不包含特细砂类别。 
4.1.3  混合砂的相关要求按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 的规定，按机制砂执行，机制砂与天然砂混合使用时的比

例，宜使混合砂细度模数控制在 3.0～2.3 之间。 
4.1.4  通过复检程序来确保进场机制砂产品的质量，避免采用不

合格产品给工程建设带来风险。 

4.2  技术要求 

4.2.1  机制砂颗粒级配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 进行三区划分，并对Ⅰ类机制砂的分级筛余作出规定。 
4.2.2  机制砂的石粉含量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 进行规定，国内外机制砂应用实践证明，适宜的石粉含量

对混凝土性能尤其是和易性有一定改善作用。 
4.2.3  机制砂的泥块含量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 进行规定，机制砂原料采用开采母岩时一般泥块很少，但

采用矿山废石和尾矿时，难免会在生产中带入泥块。 
4.2.4  机制砂中有害物质含量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

GB/T 14684 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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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机制砂的压碎指标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 进行规定。 
4.2.6  机制砂的坚固性指标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 进行规定。 
4.2.7  机制砂片状颗粒含量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 进行规定，片状颗粒含量能反映机制砂的外形特征，有效

区分碎石生产中直接筛分的石屑和专用制砂机生产的机制砂。控

制片状颗粒含量，可以达到节省水泥用量，改善机制砂混凝土性

能等目的。 
4.2.8  机制砂的表观密度、松散堆积密度及空隙率等指标按照现

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 进行规定。 
4.2.9  机制砂碱骨料反应指标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设用砂》

GB/T 14684 进行规定，当需方提出要求时，应出示膨胀率实测值

及碱活性评定结果。 
4.2.10  机制砂含水率及饱和面干吸水率指标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设用砂》GB/T 14684 进行规定，当需方提出要求时，应出示

含水率和面干吸水率实测值。 
4.2.11  人体放射医学研究表明，人体遭受过量辐射会损伤人的身

体健康，导致癌症。为保障建筑环境辐射安全，应对用于建设工

程的机制砂放射性作出规定，并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

性核素限量》GB 6566 的规定严格控制。 

4.3  检验与验收 

4.3.1  机制砂从生产企业进入应用企业，其质量将经过不同主体

方的检验确认，型式检验、出厂检验是生产主体的质量承诺，进

场检验则是应用方的质量验证和确认。 
4.3.2  本条规定了机制砂进场时提供的型式检验报告需包含的技

术指标要求，并对型式检验报告的检验时间节点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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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本条规定了机制砂出厂检验报告需包含的检验项目。 
4.3.4  本条规定了机制砂进场时的检查检验要求，并对出厂合格

证内容进行了规定。 
4.3.5  本条规定了机制砂进场抽样复验项目。 
4.3.6  本条对机制砂检验批作了规定。 
4.3.7  本条对机制砂出厂检验和进场复验的合格性判定规则进行

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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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制砂混凝土 

5.1  一般规定 

5.1.1  机制砂和天然砂可以掺配成混合砂使用，其性能指标应符

合相关标准要求。 
5.1.3  机制砂混凝土早期失水速率较快、收缩变形大于天然砂混

凝土，因此，在配制满足工程抗裂性能要求的混凝土时，应通过

混凝土抗裂性和早期收缩性能试验优选配合比。 
5.1.5  不同母岩的机制砂对水分及外加剂的吸附能力不同，会对

机制砂混凝土耐久性能产生影响，石粉含量变化同样会造成类似

影响，因此在应用机制砂时需考虑其结构所处环境类别、作用等

级和设计要求，对不同岩性机制砂混凝土进行耐久性验证。 

5.2  原材料质量要求 

5.2.1  本条规定了机制砂混凝土原材料进场质量检查及检验要求。 
5.2.2  机制砂用于有不同要求的混凝土时，则会对其性能指标提

出更为具体的要求，如在用于混凝土结构及高性能混凝土情况下，

石粉流动度比则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所以，本条规定机制

砂在用于制备机制砂混凝土时，还要区别情况执行国家现行标准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高性能混凝土用骨料》JG/T 
568 及《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 等的相关规定。 
5.2.4  各种矿物掺合料在混凝土中的作用各不相同，应根据不同

工程特性合理选用掺合料。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矿物掺合料混

合使用时，混合比例应通过试验确定，其最大掺量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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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混凝土常用的外加剂品种较多，各种品种的特性和在混凝

土中的作用不同，其品种和掺量的选择应充分考虑混凝土结构设

计、施工、结构特点和工程所处环境条件等要求。在混凝土中掺

用外加剂时，外加剂应与水泥、矿物掺合料、砂石等材料具有良

好的适应性，其种类和掺量应经试验或工程论证确定。不同生产

厂家、品种、规格的外加剂复合使用时，应对其相容性进行试验

验证。 
5.2.7  在冬期施工中，可通过水加热法加热原材料。当水泥为 42.5
级以上时，用于生产混凝土的水温度不宜高于 60℃；当水和骨料

的温度仍不满足热工计算要求时，可提高水温到 100℃，但水泥

不得与 80℃以上的水直接接触。 

5.3  配合比设计 

5.3.1  根据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等要求，

在满足工程设计和施工要求的条件下，遵循低水泥用量、低用水

量和低收缩性能的原则，按用绝对体积法计算。 
5.3.2  本条对机制砂混凝土的水胶比取值进行了规定。 
5.3.3  机制砂饱和面干吸水率大于天然砂，用水量可据机制砂的

需水量比等适度增加，具体用水量调整决定于机制砂的实际情况，

最终要通过试验确定。 
5.3.4  矿物掺合料的使用可以有效提高混凝土的技术性能，但在

机制砂混凝土中掺用矿物参合料时，要充分考虑机制砂的性能和

混凝土的设计目标，最终通过试验确定掺合料的种类和掺量。 
5.3.5  机制砂与天然砂相比，比表面积较大，表面裂隙较多，吸

水率较大，达到相同工作性能时需要增加水量，因此在保持相同

水胶比条件下需要增加胶凝材料用量。因此，建议机制砂混凝土

的胶凝材料最低用量比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

程》JGJ 55 中规定的胶凝材料最低限量提高 20kg/m3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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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机制砂与天然砂相比，表面粗糙、比表面积大，在砂率和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机制砂混凝土的流动性较小。为保证机

制砂混凝土的工作性，应适当提高其砂率，最终经试验后确定配

合比。 
5.3.7  本条规定了机制砂混凝土粗、细骨料用量的确定方法。 
5.3.8  机制砂与外加剂有匹配性问题，因此外加剂的品种和掺量

应根据工程设计和施工要求，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应

用技术规范》GB 50119 的规定，经试验和技术、经济指标比较

后确定。 
5.3.9  利用机制砂配制有抗折要求的混凝土、高性能混凝土、泵

送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和大体积混凝土时，要充分考虑机制砂

的特点，按照相关标准规定进行配合比设计，最终通过相应试验

确定合理配合比。 

5.4  制备与施工 

5.4.1  本条规定了机制砂混凝土原材料质量控制要求，不同品种

的机制砂应单独存放、避免混杂，其他原材料皆应建立相应台账，

所有原材料必须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4.2  本条规定了机制砂混凝土原材料计量的质量控制要求。 
5.4.3  本条对机制砂混凝土拌合物搅拌制备的控制要求做出规

定，因机制砂表面粗糙、多棱角，颗粒级配波动较大，机制砂中

的石粉易粘聚成团，其混凝土搅拌开始时的粘稠性较大，宜采用

强制式搅拌机生产，并在天然砂混凝土搅拌时间基础上适当延长

搅拌时间，以提高机制砂混凝土拌合物的均匀性。 
5.4.4  本条对机制砂混凝土拌合物运输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作出规定。 
5.4.5  本条对机制砂混凝土施工过程中，拌合物浇筑养护等过程

应遵循的技术要求做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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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大体积混凝土由于内外温差较大，容易产生温度裂缝，必

须控制混凝土内部和表面的温差。 

5.5  质量验收 

5.5.1  本条依据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混凝土》GB/T14902 的规定，

对机制砂混凝土出厂检验及交货检验作出规定。 
5.5.2  本条对机制砂混凝土的质量进行规定。 
5.5.3  本条规定了机制砂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依据。 
5.5.4  本条规定了机制砂混凝土施工质量需满足的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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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机制砂砂浆 

6.1  一般规定 

6.1.1  本条规定了机制砂在砂浆中的应用范围。 
6.1.2  本条规定了由机制砂制备的砂浆应符合的标准。 
6.1.4  机制砂砂浆拌合物具有良好性能是进行施工的前提，通过

添加外加剂是改善机制砂砂浆性能的有效途径。 
6.1.5～6.1.6  本条对机制砂砂浆生产及施工进行了基本规定。 

6.2  原材料质量要求 

6.2.1  本条规定了机制砂砂浆的原材料进场质量检查及检验要求。 
6.2.2  本条对用于砂浆的机制砂性能进行了规定，用于预拌砂浆

的机制砂不应含有粒径大于 4.75mm 的颗粒，当用于干混砂浆时

要求含水率应小于 0.5%。 
6.2.4  本条对机制砂砂浆可使用的外加剂性能要求进行了基本规定。

6.2.5  本条依据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 的要求，

对机制砂砂浆的其他原材料性能作出规定。 

6.3  配合比设计 

6.3.1  本条规定了机制砂砂浆配合比设计、适配及调整的方法要求。 
6.3.2  机制砂砂浆配合比中，细骨料相对固定，机制砂吸水率高，

应增加用水量，胶凝材料的用量调整取决于机制砂情况，应通过

试验来确定。 
6.3.3  本条对有特殊要求的机制砂砂浆配合比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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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制备与施工 

6.4.1  本条对机制砂砂浆的制备依据作出规定。 
6.4.2  本条规定了机制砂砂浆原材料计量要求。 
6.4.3  本条对机制砂砂浆拌合物搅拌制备的控制要求做出规定，

基于机制砂的性能特点，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 
6.4.4  本条对以混合砂制备机制砂砂浆作出规定。 
6.4.5  本条对干混砂浆的包装、贮存和运输作出规定。 
6.4.6  本条对湿拌砂浆的运输作出规定。 
6.4.7  本条对干混砂浆的存储和应用作出规定。 
6.4.8  本条基于《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 223 的规定，对

机制砂砂浆的施工作出规定。 

6.5  质量验收 

6.5.1  本条规定了预拌机制砂砂浆进场时的检查内容。 
6.5.2  本条基于现行地方标准《预拌砂浆应用技术标准》DB22/T 
5056 的规定，对各类砂浆检验批次和抽检数量作出规定。 
6.5.3  本条对机制砂砂浆的性能作出规定。 
6.5.4  本条对机制砂砂浆施工质量作出规定，并重点强调了砌筑

砂浆、抹灰砂浆及地面砂浆的质量要求。 
 
 


	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定
	4  机制砂
	4.1  一般规定
	4.2  技术要求
	4.3  检验及验收

	5  机制砂混凝土
	5.1  一般规定
	5.2  原材料质量要求
	5.3  配合比设计
	5.4  制备与施工
	5.5  质量验收

	6  机制砂砂浆
	6.1  一般规定
	6.2  原材料质量要求
	6.3  配合比设计
	6.4  制备与施工
	6.5  质量验收

	本标准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条文说明
	制订说明
	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定
	4  机制砂
	4.1  一般规定
	4.2  技术要求
	4.3  检验与验收

	5  机制砂混凝土
	5.1  一般规定
	5.2  原材料质量要求
	5.3  配合比设计
	5.4  制备与施工
	5.5  质量验收

	6  机制砂砂浆
	6.1  一般规定
	6.2  原材料质量要求
	6.3  配合比设计
	6.4  制备与施工
	6.5  质量验收



 
 
    
   HistoryItem_V1
   AddMaskingTape
        
     范围： 当前页
     胶带坐标： 相对水平位置：138.06，相对垂直位置：-0.00，胶带宽：136.04，胶带高142.10（单位：points）
     来源： 底左
      

        
     1
     0
     BL
            
                
         Both
         3
         CurrentPage
         26
              

       CurrentAVDoc
          

     138.0556 -0.0026 136.0353 142.0963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8
     44
     28
     1
      

   1
  

    
   HistoryItem_V1
   AddMaskingTape
        
     范围： 当前页
     胶带坐标： 相对水平位置：176.44，相对垂直位置：5.38，胶带宽：109.10，胶带高117.85（单位：points）
     来源： 底左
      

        
     1
     0
     BL
            
                
         Both
         3
         CurrentPage
         26
              

       CurrentAVDoc
          

     176.4418 5.3849 109.0976 117.8523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29
     44
     29
     1
      

   1
  

    
   HistoryItem_V1
   AddMaskingTape
        
     范围： 当前页
     胶带坐标： 相对水平位置：176.44，相对垂直位置：22.22，胶带宽：71.38，胶带高76.10（单位：points）
     来源： 底左
      

        
     1
     0
     BL
            
                
         Both
         3
         CurrentPage
         26
              

       CurrentAVDoc
          

     176.4418 22.2209 71.3848 76.099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0
     44
     30
     1
      

   1
  

    
   HistoryItem_V1
   AddMaskingTape
        
     范围： 当前页
     胶带坐标： 相对水平位置：145.46，相对垂直位置：10.77，胶带宽：117.18，胶带高67.34（单位：points）
     来源： 底左
      

        
     1
     0
     BL
    
            
                
         Both
         3
         CurrentPage
         26
              

       CurrentAVDoc
          

     145.4635 10.7725 117.1789 67.3442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1
     44
     31
     1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